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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管网排查信息系统技术要求》 

编  制  说  明 

 

一、标准编制任务来源 

根据国标委发【2021】23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要求，由中国标准化协会、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誉帆科技）和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牵头编写国家标准：《城镇污水管网

排查信息系统技术要求》。 

二、项目背景及标准编制意义、原则 

近来，我国各级政府和部门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方针，将解决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2019 年 5

月，住建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城镇污水处理提质

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明确了主要目标、基本原则、

重点任务、长效机制等内容，力争 3 年取得重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

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要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2021年 11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

提出：“强化溯源整治，杜绝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网。推进城镇污水

管网全覆盖，对进水情况出现明显异常的污水处理厂，开展片区管网

系统化整治”。我国几乎所有城镇都在积极落实中央决策，对管网全

面排查，系统治理，建管并重，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补齐

污水管网设施短板。 



三、编制目的 

其编制意义一是要解决无标准可依的问题。全国各大中城市都计

划开展或正在开展污水管网系统的排查工作，但苦于没有标准可依，

不清楚工作路线、内容和技术方法。正在开展的城市也是“摸着石头

过河”，排查工作不系统，技术方法运用错误，推进路线不科学，排

查结果未能真实反映污水管网实际运行现状。水务和环保工作者急需

一本标准，为编制排查方案和现场实施提供技术指南，为排查工作提

供技术依据，从而保证排查结果的真实、全面和有效，同时实现全国

排查工作的技术统一；二是为治理工作提供依据。要实现污水处理的

提质增效，排查数据是基础，它反映出污水收集系统的存在缺陷，以

此作为编制“一厂一策”方案和排水管网治理整改方案的依据，对症

下药，通过管理或工程措施，消除缺陷，提升污水收集效率；三是规

范排查检测单位的行为。目前从事污水管网排查检测工作的单位或个

人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由于属新兴行业，多数技术人员不具备这一方

面的技术水准和能力，造成排查工作的乱象，所以该标准的发布，通

过宣贯，可有效指导技术人员，规范施工单位的业务行为；四是解决

现实工作的燃眉之急。国内许多重点项目比如三亚、淮北、广州、苏

州、鹰潭等地的排查项目已经开展，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规范，质量

参差不齐，工作方法往往不对路，多数都是在摸索中进行，亟待技术

标准。 

四、制定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经广泛调研和多方面征求意见，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

章及相关标准和有关强制性标准要求，并具有广泛的一致性。 

五 、编制工作过程 

主编单位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启动了《城镇污水管网排查信息系



统技术要求》（以下简称《要求》）的编制工作，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召开启动暨第一次工作会，讨论形成了《要求》的一级大纲

目录和各章的任务分工。 

章节名称 组长                     成员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与定义 

4、基本原则 

朱军 刘翔、李淼、赵德平 

5、准备工作 陈勇 罗云峰、马振华、谭军辉、何伟 

6、区域筛查 尹海龙 
黄惠军、余海忠、张力、崔娟、王宵、罗永忠、

张耀琨 赵风雷 

7、精细排查 张杰 
孙春亮、马弘斌、丁孝兵、刘春明、胡旭峰 吴

怡锋 冯成会 代毅 张广东 胡本刚 

8、信息系统 赵冬泉 

赵德平、庄敏捷、丁丹、丁都、卓海涵、陈鹏、

林继贤、梁岩松、余祖锋、王红武、陆伟雄、

陈忱 

起草单位多为从事这一领域的企业、高校、事业单位和政府管理

部门，具有广泛的行业代表性和地域代表性，并能保证相关工作费用。 

该标准主要起草人所做的工作如下： 

1.部分城市已实施污水系统排查项目。自国家三部委提出污水处

理三年行动方案以来，我国已有不少城市开展了这方面工作，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主要起草人参与并实施了多个项目

的具体实施。 

2.参编单位的丰富实战经验。誉帆科技等多家公司迄今为止曾具

体实施了厦门、福州、昆山等多个城市污水系统排查项目，在技术路



线和技术方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在此过程中，制定了相关技

术要求，可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参照； 

3.参编人员的编制经验较丰富。本次参编人员均从事技术研发或

管理方面工作，曾参与排水管道养护、检测以及监理等方面的行业或

团体标准，具备标准编制方面的基本知识； 

4.中标协和中规协的组织和协同效应。两家协会作为主要编制单

位，能正确遴选参编单位，有效协调各参编单位在整个编制过程的事

务，为标准编制提供组织保障。 

2022 年07 月14 日，在南京召开了国家标准《城镇污水管网排

查信息系统技术要求》组长工作会。 

会议上个组长单位发表了意见并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以下决

议： 

1、标准定位为“服务类产品标准”，内容需精炼； 

2、根据现实的需求，该标准应该含盖城镇污水管网排查技术服

务的全过程，现标准名称涉及内容过于单一，今后提请审查专家和机

构修改成：《城镇污水管网排查技术要求》； 

3、标准的结构根据GB/T1.1-2020 进行调整，综合参考已发布的

国标，可补充技术要求、验证评估等内容； 

4、根据服务类产品标准要求，内容体现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即

可，无需对过程进行描述； 

5、术语和定义需要进行核对。 

  截止2022年9月30日，标准已完成以上所有工作，进入征求意见阶

段。 

六、技术难点及解决方法 

针对现阶各地管网排查手段单一，排查过程与排水信息系统割裂



的问题，提出了将排水地理信息系统贯穿于整个管网系统排查全流程

的技术方法，对技术准备、区域筛查、精细排查过程提出了要求，用

信息系统服务于排查以及后续治理效果。 

针对全域盲目排查工作模式不能高效提升收集效能的问题，提出

按照区域效能评估分级的方式进行等级划分，先筛查出分区域的效能

高低，再对重点分区域精细排查，以相对较少的投入达成既定的目标。 

七、主要性能指标的验证试验 

本标准中性能指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分别是分区效能评估标准

和各类问题点分级评价标准的制定，上述数据的制定源自于过往各地

排查类项目的实施结论。 

1）收集效能评估部分 

收集效能评估评价关注的是分区出水水质与区域内排水户本底水

质之间的关系。排水户的本底污水在输送的过程中，会因为沉降、分

解或者被部分稀释导致水质特征因子值发生改变。对于特定类型的排

水户，当排水户排水正常时，其污水浓度与本底值的差异应该不大，

考虑到水中物质沉淀等方面的因素，将小于 10%的水质变化指标作为

收集效能较高的评价标准。 

当分区关键检查井处特征因子数值与污水本底值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时，则可初步判定该区域的收集效能存在问题。已有的小区内部污

水本底水质测试结果发现，从居民楼栋中排出的污水本底浓度在一天

的不同时间段时存在波动，以 COD为例，通常波动范围为 250-800mg/L。

污水在输送的过程中被稀释和部分降解，导致浓度出现一定程度的降

低。根据在昆山、鹰潭、广州等地的排查过程成果对比分析后发现，

当关键检查井处的水质测试结果相对于本底值降低 50%及以上时，表

明在该段区域内污水浓度被严重稀释，该区域内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与之相对应的该区域内收集效能为低级。浓度降低值在 10%到 50%之

间，则表明该区域收集效能等级为中级。上述效能评估等级判定的数

据来源于已有排查项目的实施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出的等级。 

2）问题点等级分配表 

造成污水管网浓度异常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有效的

污水未能进入污水收集管网，另一个则是污水被入渗入流的外来水稀

释。按照上述的分类原则，在对问题点进行分类分级时，分为 A、B、

C、D四个大类，分别对应污水未纳管或出流、污水流入雨水管、污

水流入雨水管、水体倒灌或山泉流入以及地下水流（渗）入。 

针对上述四个类型又区分了不同的等级，等级区分的原则是流量，

根据流量的大小来进行评估和定级。 

关于 A类：污水未纳管或出流，此类情况通常是指管网空白区域

内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周边环境中或者直接流入自然水体当中。根据现

有的政策和规程要求，应消除污水空白区，实现污水全收集、全覆盖。

因此对于 A类，污水未纳管或污水直排问题应坚决消除，因此，针对

此类问题只区分二个等级，即以流出（线状）和渗出两种液态来划分，

只要发现存在污水直排问题，即进行记录和判定。以容器法可以测定

的流量界限为原则来制定，常压情况下“连续成线”的小水流在 1分

钟内可收集 0.3L，经过计算得出，每小时 18L，按每晚 10点至次日

8点计算，每天大概流出 180L，如果为 24小时一直保持线状流水，

每天大概流出 432L，故选择 0.5m3/d作为划分依据。 

关于 B类：污水流入雨水管，最终排放进入自然水体或被末端截

留至污水处理厂，此种类型的问题在分流制管网系统中需要消除，但

是考虑到实际测试过程中难以准确计量的问题，选择容器法可以测试

计量的水量作为等级划分的最低依据，以流量计可以测量的流量作为



区分中度和重度的依据，结合现有的测试结果，分别设置 0.5m3/d和

20m3/d。其中 20m3/d的计算结果来自于流量计测试的最小值，即管径

为 300mm，水深为 50mm，流速为 0.03m/s时，连续监测 24h得出的数

值为 20m3/d。B类情形的分级主要依据是水量，当污水水质浓度超过

污水处理厂进厂水质一倍及以上时，等级提高一级，即同等水量情况

下，过浓水质的问题点应优先得到治理。 

关于 C类：水体倒灌或山泉流入现象在河道分布众多以及排水口

位于水面以下的区域极易发生，结合在昆山、广州、佛山、鹰潭等地

的排查实施案例数据，倒灌问题对污水浓度的影响较为严重，且倒灌

水量通常较大。这类水量通常只能使用流量计测得，一般流量计测到

的最小水量为 20m3/d，以此作为等级评定的下限值。以管径 300mm，

满管运行，流速为 0.2m/s，外水占 10%（设计允许值）为前提条件，

计算得到外水量为 122m3/d,故选择 120m3/d作为中级和重级的划分依

据。 

关于 D类：地下水流（渗）入，该类问题通常是由于管道或者检

查井结构性缺陷所造成的，而在实际开展管网问题排查时，通常需要

降低管道内水位高度以创造排查条件，在此情形下，会人为的造成污

水管道水位与邻近的雨水管道的产生水位差，加剧渗漏水量。在《城

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中，将渗漏分为滴漏、线

漏、涌漏和喷漏四个等级，考虑本标准不着重针对管道结构性问题，

无需太细化，故将问题点等级简化成三级。 

八、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和参加起草单位、标准主要起草人联

系方式 

 


